「看見真相‧超越死亡」創意徵稿--報名表
●請勾選報名類別：□A廣告、動畫 □B圖文創作 □C Flash 遊戲 

●參賽者基本資料：敬請以正楷確實填寫，資料齊全方予以受理，謝謝！

  參賽方式：□個人 □團體，名稱：                  (並請將組員之基本資料依下方格式另頁書寫)
	姓      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職業
	
	【連絡電話】

宅:

公:

Fax:

手機:

	學校(畢業/就讀)
	
	科系
	
	

	服務單位

(無則免填)
	
	職稱
	
	

	E-mail
	(請工整填寫)

	聯絡地址
	□□□-□□

	其      他
	您如何得知本活動消息？


●參賽注意事項

1.作品內容必需正面以及不涉及色情、暴力、善良風俗與國家法律相牴觸之內容。
2.參賽之作品限未公開發表或獲獎之創作，評審期間亦請勿對外發表或將其著作權轉移予他人，若經人檢舉或告發，經查證屬實，取消其參賽資格。
3.因入圍之作品將於網路公開票選，請確保作品中之音樂或其他具著作權素材於公開票選中無任何侵權之行為，並均出於原創或合法使用而無任何抄襲、侵權情事，如有任何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獲獎之作品，須檢附音樂或其他具著作權素材之合法使用證明（版權、著作權授權書）。

4.凡參賽作品為已獲其他單位獎項，或是抄襲、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等情形，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取消獲獎資格，並應將已發給獎金、獎狀、獎品交還主辦單位，若因此造成主辦單位之損失或損害者，包括但不限於支付權利人授權費用、賠償金額或和解金、負擔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等，參賽者負賠償責任，參賽者有數人者，應連帶負賠償責任。
5.參賽作品如獲獎，得獎者即願意永久、無償、專屬及不可撤回地授權主辦單位就得獎作品可永久為公益推廣之目的為任何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發行、改作、編輯、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口述、公開展示、公開傳輸；並得轉授權予第三人為前述使用)，但主辦單位應於適當之處標明得獎者之姓名。得獎作品中如包含經他人授權之創作，得獎者應向該著作權人取得為上述授權予主辦單位之權利，並保證主辦單位得合法使用得獎作品。主辦單位依照本條前述規定之使用即無損得獎者（及其授權人）之著作人格權。

6.凡參加本徵稿活動者，即視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有違反則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主辦單位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權利。若有未盡事宜之處，將以活動網站公告為主。
7.得獎者應於得獎名單公佈後限期內提供完備之領獎資料，逾期視為棄權。
　 
   我已看過「看見真相‧超越死亡創意徵稿」簡章及上述參賽注意事項，且同意遵守簡章及參賽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
　　　　　　　　　　　　　　　　　　　　　　同意人簽章                           
●參賽作品資料
	作品名稱
	
	使用之軟體、器材：                                  
A組之片長：     秒  出品日期                         

	附件

(請打勾)
	A組：□參賽電子檔DVD：需含以下電子檔(1)作品縮檔，含720×480 DV NTSC原始檔（DVD格式 .vob檔），及320×240影片檔（.wmv檔、mpg檔）2種(2)本報名表之電子檔
B組：□參賽電子檔DVD(手繪者免附)：需含以下電子檔(1)作品縮圖檔(為網路可看之縮圖檔，請存成JPG檔，RGB格式)、(2)本報名表之電子檔
□原檔之輸出稿(或手繪稿)，尺寸為A4尺寸(210mm*297mm)，頁數不限。

C組：□參賽電子檔DVD：需含以下電子檔(1)作品包含Flash原始檔（.fla檔）及影片執行檔（.swf）、(2)本報名表之電子檔


●其他：

創作概念：300字以內
作品簡介：100字以內，請介紹創作緣起、感想、以及想說的話。 

· 請將報名資料掛號郵寄至10571台北巿南京東路五段63號13樓之一／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影音徵件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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